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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險與壽險保障二合一，保險費不浪費。

●長期照顧及完全失能豁免保險費。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隨給付次數呈階梯式
提升，抵抗看護費用通膨。

宏泰人壽瑪麗亞長期照顧終身保險(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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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狀態定義－

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下列之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二項情形之一者：
■ 生理功能障礙：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依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或依其它臨床專業評量表診斷判定達三個月以上，其進食、移

位、如廁、沐浴、平地行動及更衣等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持續存有三項（含）以上之障礙。
前述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s）存有障礙之定義如下：

　【進食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取用食物或穿脫進食輔具。
　【移位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由床移位至椅子或輪椅。
　【如廁障礙】－如廁過程中須別人協助才能保持平衡、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
　【沐浴障礙】－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盆浴或淋浴。
　【平地行動障礙】－雖經別人扶持或使用輔具亦無法行動，且須別人協助才能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
　【更衣障礙】－須別人完全協助才能完成穿脫衣褲鞋襪（含義肢、支架）。
■ 認知功能障礙：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達三個月以上，仍為持續失智狀態，且依臨床失智量表（CDR）評估達中度（含）

以上（即CDR大於或等於2分，非各分項總和）者。

但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前述生理、認知功能障礙為終身無法治癒者，不受三個月之限制。

－案例說明－

宏先生於40歲投保宏泰人壽瑪麗亞長期照顧終身保險（LTC），繳費20年期、保額36萬元，每年保險費為47,628元，其假設狀況如下：
單位：新臺幣

狀況二

年繳保險費／20年總繳保險費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

總理賠金額

假設狀況
宏先生未曾發生長期照顧狀態，

並於繳費期滿後78歲時身故。

狀況一

宏先生於繳費期滿後，66歲時發生第一次符合

長期照顧狀態（註），並於78歲時身故。

47,628元／952,560元

36萬元

36萬元×5次＋36萬元×1.1×5次＋36萬元×1.2×3次＝507.6萬元

0

（36＋507.6）萬元＝543.6萬元

47,628元／952,560元

0

0

952,560元×1.1＝1,047,816元

1,047,816元

註：宏先生於66歲第一次領取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後，每年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均符合長期照顧狀態。
　　（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之規定為準。）

－圖例說明－

註：已繳年繳化保險費總和×1.1扣除累計已給付之「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祝壽
保險金

豁免保險費
繳費期間符合長期照顧或完全失能狀況時，豁免未到期保險費

身故保險金
已繳年繳化保險費總和×1.1扣除累計已給付之「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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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每年符合長期照顧狀態時給付一次，最多16次且最高至100歲止診

斷
確
定
日

（註）

第1~5次 第6~10次 第11~16次

長期照顧
一次保險金
保險金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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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則－

■ 險種型態：長照險主約。
■ 承保對象：本人。
■ 保額規定：10萬元~120萬元。
■ 投保規範：

■ 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 保費折減：

■ 銷售予65歲（含）以上客戶：適合銷售，且需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
■ 附加規則：可附加終身型或定期型附約。
■ 體檢規定：
(1) 請參照【一般通則】辦理。
(2) 保險年齡達66歲（含）以上者，且投保長期照顧保險主、附約時，規範如下：
      ●本公司將派員訪視填報「簡易心智狀態問卷」。
      ●不可預先收取保險費，已收取報繳者，將先予以退回為原則，待核保通過後再通知繳費。
■ 特殊規定：
(1) 投保本險不列入「壽險保額」之累計；惟其附加各類附約時（仍須符合各類附約之附加規則），其投保保險金額可列入計算。
(2) 累計「宏泰人壽瑪麗亞長期照顧終身保險附約（LR）」投保保險金額最高以150萬元為限，且累計投保保險金額不可超出被保險人固

定年收入百分之八十。
(3) 保險年齡66歲（含）以上者，累計投保保險金額以120萬元為限，且依其資產及財務狀況評估相當性。
(4) 主被保險人之配偶及子女除可附加一年期附約外，亦可附加「宏泰人壽瑪麗亞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附約」，其繳費年期不受限制。
(5) 下列職業投保保額規定：

(6) 其他相關投保規定，仍應符合現行投保通則及其他相關投保規則辦理。

金融機構轉帳

1%（續期須約定為金融機構轉帳且檢附授權書） 不適用 不適用

集體彙繳 高保費或高保額

10年期

15年期

20年期

10LTC

15LTC

20LTC

15足歲至67歲

15足歲至65歲

15足歲至60歲

繳費年期 險種代號 投保年齡
投保保險金額

15足歲~65歲 66歲以上

10萬元~120萬元 10萬元~80萬元

職業類別為第五、六類

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學生、無固定收入者

職業類別為拒保者

職業類別／特殊職業（身分）

50萬元

30萬元

25萬元

累計長期照顧終身保險主、附約投保保險金額上限

－投保利益－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傷害、體質衰弱或
認知障礙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第
七款約定之「長期照顧狀態」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給
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按診斷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一倍，給付「長期照顧一
次保險金」，且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給付一次為限。
■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按下表中敘明之該給付次數所對應之給付倍數乘以診斷確
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第一期「長期照顧分期保險
金」，並於診斷確定日後每屆滿一年之日，且被保險人仍
生存並持續符合「長期照顧狀態」時，按下表中敘明之該
給付次數所對應之給付倍數乘以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第
二期（含）以後之「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給付之暫停
◎本公司給付之「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若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本公司將暫停該期及嗣後「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之給付：
(1) 被保險人「長期照顧狀態」已消滅。
(2) 受益人未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約定檢齊相關申請文件。
(3) 被保險人拒絕接受本公司要求的檢驗時。

一倍

一點一倍

一點二倍

第一次至第五次

第六次至第十次

第十一次至第十六次

給付倍數給付次數

■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
按本契約（不含其他附
約）「年繳化保險費總
和」之一點一倍扣除被
保險人所申領之「長期
照 顧 一 次 保 險 金 」 及
「 長 期 照 顧 分 期 保 險
金」累計總額後之餘額
給付後，本契約效力即
行終止。
如 被 保 險 人 所 申 領 之
「 長 期 照 顧 一 次 保 險
金」及「長期照顧分期
保險金」累計總額已超
過 「 年 繳 化 保 險 費 總
和」之一點一倍時，本
公司不再給付身故保險
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
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
保險人，其「身故保險
金」變更為「喪葬費用
保險金」。

■ 祝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於保險年齡
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
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年繳化保險費總
和」之一點一倍扣除被保險人所申領之「長
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
金」累計總額後之餘額給付後，本契約效力
即行終止。
如被保險人所申領之「長期照顧一次保險
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累計總額已
超過「年繳化保險費總和」之一點一倍時，
本公司不再給付祝壽保險金。
■ 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繳費期間內因疾病、傷
害、體質衰弱或認知障礙，有符合下列兩種
情形之一者，本公司自本契約次期繳費日
起，豁免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之各期應
繳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
◎被保險人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保
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長期照顧狀態」者。
但本附約保險費豁免期間，被保險人若未持
續符合「長期照顧狀態」或未依保單條款第
十一條約定提出申領時，本公司即停止豁免
保險費。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保單
條款附表二所列各款完全失能之一時。



警語及注意事項說明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並請銷售人員詳細說明上開三事項之內容。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

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1.22%，最低20.23%；如要詳細了解其他

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0800-068-268）或網站（網址：https://www.hontai.com.tw），
以確保您的權益。歡迎至宏泰人壽網站，了解本公司經營資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或至本公司各機構（總公司、分公司及各通訊
處）上網查閱下載，亦可電洽客戶服務免付費專線或各地分公司。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

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
實務案例及其參考特徵，請至本公司官方網站https://www.hontai.com.tw查詢。

‧本保險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契約條款為主。
‧本公司免費申訴電話：0800-068-268。
‧宏泰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4F。

宏泰人壽瑪麗亞長期照顧終身保險(LTC)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費率

1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1,433
1,461
1,488
1,516
1,546
1,575
1,605
1,637
1,669
1,702
1,736
1,772
1,807
1,845
1,884
1,951
1,992
2,034
2,078
2,124
2,170
2,218
2,267
2,318
2,371
2,427
2,484

2,542
2,603
2,666
2,734
2,802
2,874
2,946
3,021
3,102
3,307
3,396
3,491
3,590
3,693
3,801
3,920
4,044
4,176
4,377
4,454
4,618
4,803
5,012
5,240
5,606
5,991

男
(M)

女
(F)

2,066
2,100
2,135
2,172
2,208
2,246
2,286
2,325
2,365
2,407
2,450
2,493
2,539
2,585
2,631
2,689
2,738
2,790
2,843
2,896
2,952
3,008
3,067
3,127
3,190
3,255
3,321

3,390
3,461
3,535
3,613
3,691
3,772
3,857
3,943
4,042
4,136
4,235
4,337
4,441
4,554
4,670
4,790
4,916
5,052
5,198
5,352
5,516
5,701
5,901
6,115
6,492
6,768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15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989
1,007
1,026
1,046
1,066
1,086
1,107
1,129
1,153
1,175
1,198
1,224
1,248
1,274
1,301
1,329
1,357
1,386
1,416
1,447
1,479
1,513
1,546
1,583
1,620
1,659
1,699

1,389
1,413
1,436
1,461
1,485
1,511
1,537
1,564
1,592
1,619
1,648
1,677
1,708
1,739
1,771
1,803
1,836
1,871
1,905
1,942
1,980
2,018
2,057
2,099
2,141
2,184
2,231

男
(M)

女
(F)

1,740
1,783
1,830
1,877
1,926
1,977
2,029
2,087
2,144
2,254
2,321
2,390
2,462
2,539
2,623
2,715
2,811
2,919
3,093
3,226
3,383
3,552
3,762
3,999

2,277
2,326
2,377
2,430
2,485
2,542
2,601
2,661
2,726
2,792
2,862
2,934
3,010
3,091
3,176
3,267
3,365
3,471
3,588
3,715
3,860
4,021
4,205
4,418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20年期

投保
年齡

男
(M)

女
(F)

投保
年齡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781
796
812
826
843
859
876
894
912
930
949
969
989

1,008
1,030
1,053
1,076
1,099
1,123
1,148
1,174
1,203
1,231
1,260
1,291
1,323
1,357

1,042
1,059
1,077
1,095
1,114
1,132
1,152
1,171
1,192
1,212
1,235
1,257
1,279
1,302
1,325
1,350
1,376
1,400
1,428
1,455
1,483
1,512
1,542
1,573
1,606
1,640
1,675

男
(M)

女
(F)

1,393
1,429
1,469
1,508
1,552
1,596
1,643
1,691
1,743
1,834
1,893
1,956
2,028
2,141
2,228
2,323
2,427
2,550
2,685

1,711
1,749
1,789
1,830
1,873
1,918
1,964
2,014
2,087
2,142
2,200
2,262
2,330
2,446
2,525
2,616
2,713
2,822
2,949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註：年繳費率×分期保險費係數（所得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承保保額=保險費（所得四捨五入至個位數）
　　分期保險費係數：年繳=1     半年繳=0.52      季繳=0.262      月繳=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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